附件3

龙胜各族自治县推进健康中国行动考核办法

    为落实健康中国行动有关部署，开展我县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监测和考核工作，保障我县推进健康中国行动有效实施，特制定本办法。
    一、建立健全监测和考核工作机制
    龙胜县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监测和考核工作在推进委员会统筹领导下开展，推进委员会办公室统筹推进监测和考核工作，专项行动工作组负责具体监测和考核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提供监测和考核技术支撑。
    推进委员会负责研究确定年度工作重点，并领导推进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工作落实，及时处理跨部门、跨地域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建立指标体系，并组织监测和考核；根据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疾病谱变化及上级要求等情况，适时调整监测和考核指标、内容。
    全县各有关部门要积极研究实施我县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的重大问题，及时落实我县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的具体政策措施，开展监测和评估，并按要求将监测和评估情况报送推进委员会办公室、专项行动工作组。
    二、加强监测评估
    （一）监测主体。监测评估工作由推进委员会统筹领导，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各专项行动工作组负责具体实施，各有关部门负责本部门的监测评估及结果上报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提供技术支撑。各乡（镇）按要求制定本地监测评估办法，开展监测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上报县各专项行动工作组。
    （二）监测内容。以健康中国行动考核指标框架和现有信息数据为基础，根据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健康中国行动情况，依托各部门数据信息工作渠道、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对主要指标、重点任务的实施进度进行年度监测。监测主要内容包括：各专项行动主要指标（包括结果性指标、个人和社会倡导性指标、政府工作性指标）的年度完成情况，专项行动目标实现情况，个人、社会和政府各项任务的落实情况。
    （三）结果运用。各专项行动工作组根据监测情况，每年形成各专项行动实施进展专题报告。推进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形成总体监测评估报告，经推进委员会同意后上报县人民政府并通报各乡（镇）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适时发布监测评估报告。
    三、做好考核工作
    （一）考核主体。考核工作由推进委员会统筹领导，推进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提供技术支撑。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细化工作任务，制定有针对性的考核办法，组织考核。
    （二）考核内容。围绕我县推进健康中国行动主要目标任务要求、年度推进重点工作要求，同时兼顾数据的可获得性，建立年度考核指标框架。
    通过探索实践，逐步固定考核指标，在实践中完善我县推进健康中国行动考核办法和评分细则。要坚持科学考核，注意方式方法，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尽量减少基层负担。
    （三）结果运用。综合考核结果经推进委员会审定后通报，作为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使用的重要参考。












